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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
承辦人：黃小姐
電話：8101-3101
電子信箱：0819@twse.com.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113000095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請上網下載) (00009571A0C_ATTCH65.pdf、00009571A0C_ATTCH55.doc、

00009571A0C_ATTCH59.doc、00009571A0C_ATTCH64.doc)

主旨：檢送「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

及『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進修體系機

構認可審核原則』部分條文如附件，並自即日起實施」公

告乙份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為確保進修課程品質，修正明定進修課程應由經認可之機

構擔任主辦機構，並新增主辦機構與未經認可之機構共同

舉辦課程時，應確保其他機構具備相當資格條件(例如訓練

場地及專職人員)，以強化對訓練機構之管理。

二、經認可之進修機構，應於開課前將公開招生之進修課程中

英文資訊同時公告於公司治理中心網站之「董事訓練資源

專區」。

三、進修機構如有未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進

修體系機構認可審核原則」相關規定時，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得廢

止其為進修機構之認可。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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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上市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董事
學會、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財團法人保險事
業發展中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獨立董事協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公司
經營暨永續發展協會、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
關係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
院、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財團法人台灣法學基金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社團法人中
華財經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罪防制中心、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財團法人中華經
濟研究院、社團法人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專案管理學
會、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治理協會、社團法人全球區塊鏈會計聯合會、台北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含附件)、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
件)、博仲法律事務所(含附件)、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含附件)、中華民國公開
發行公司股務協會(含附件)、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含附
件)、本公司上市一部(含附件)、上市二部(含附件)、秘書部(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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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

行要點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

進修推行要點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

公司全面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制度，調整法規名

稱，刪除監察人相關

文字。

第一條（訂定依據及目的）

為鼓勵上市上櫃公司安排

新任或續任之董事（含獨

立董事）持續充實新知，

並達成下列目的，爰依據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以下簡稱實務守

則）第四十條之規定訂定

本要點：

一、促使公司董事提升其

專業知能與法律素養。

二、協助公司董事培養其

優異特質與決斷能力。

三、引導公司董事加強其

經驗交流與切磋互動。

四、推動公司董事積極有

效落實公司治理制度。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之進修

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第一條（訂定依據及目的）

為鼓勵上市上櫃公司安排

新任或續任之董事（含獨立

董事）、監察人持續充實新

知，並達成下列目的，爰依

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以下簡稱實務守則）

第四十條及第五十條之規

定訂定本要點：

一、促使公司董事、監察人

提升其專業知能與法律素

養。

二、協助公司董事、監察人

培養其優異特質與決斷能

力。

三、引導公司董事、監察人

加強其經驗交流與切磋互

動。

四、推動公司董事、監察人

積極有效落實公司治理制

度。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

之進修作業，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

理。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

公司全面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制度，調整法規內

容，刪除監察人相關

文字。

第二條（實施目標）

上市上櫃公司應整合公司

治理各項資源，建立董事

進修學習之機制與管道，

使之便利取得相關資訊，

以保持其核心價值及專業

第二條（實施目標）

上市上櫃公司應整合公司

治理各項資源，建立董事、

監察人進修學習之機制與

管道，使之便利取得相關資

訊，以保持其核心價值及專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

公司全面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制度，調整法規內

容，刪除監察人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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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與能力。

為活化董事之進修學習環

境，上市上櫃公司應藉由

國際性組織或民間機構對

公司治理之推廣與重視，

促進各公司間董事之交流

活動。

上市上櫃公司應透過系統

化之宣導與執行，使公司

董事經由電子化、多元

化、人性化、彈性化之課

程設計，發揮進修之實質

效益。

業優勢與能力。

為活化董事、監察人之進修

學習環境，上市上櫃公司應

藉由國際性組織或民間機

構對公司治理之推廣與重

視，促進各公司間董事、監

察人之交流活動。

上市上櫃公司應透過系統

化之宣導與執行，使公司董

事、監察人經由電子化、多

元化、人性化、彈性化之課

程設計，發揮進修之實質效

益。

第三條（適用對象）

上市上櫃公司應以每屆當

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

名單，作為規劃安排對

象，如有異動即予增刪調

整。

本要點所稱新任之董事，

係指第一次擔任上市上櫃

公司之董事者。

本要點所稱續任之董事，

係指再次擔任上市上櫃公

司之董事者。

第四項略。

第三條（適用對象）

上市上櫃公司應以每屆當

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及

監察人名單，作為規劃安排

對象，如有異動即予增刪調

整。

本要點所稱新任之董事、監

察人，係指第一次擔任上市

上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者。

本要點所稱續任之董事、監

察人，係指再次擔任上市上

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者。

第四項略。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

公司全面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制度，調整法規內

容，刪除監察人相關

文字。

第四條（進修時數）：

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進修

時數如下：

以下略。

第四條（進修時數）：

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其進修時數如下：

以下略。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

公司全面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制度，調整法規內

容，刪除監察人相關

文字。

第五條（進修範圍）： 第五條（進修範圍）：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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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略。

上市上櫃公司聘外國人擔

任董事者，公司除應確實

瞭解其國外進修之實質內

容外，另應以英文或其母

語每年提供我國主要經

濟、證券、上市上櫃及相

關產業法規之翻譯版供其

參考。

第一項略。

上市上櫃公司聘外國人擔

任董事、監察人者，公司除

應確實瞭解其國外進修之

實質內容外，另應以英文或

其母語每年提供我國主要

經濟、證券、上市上櫃及相

關產業法規之翻譯版供其

參考。

公司全面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制度，調整法規內

容，刪除監察人相關

文字。

第六條 (進修體系)：

上市上櫃公司安排董事進

修，應由下列單位主辦，

符合第五條「進修範圍」

所列內容之專題講座、研

討會、座談會、進修課程:

第一款略。

二、依「上市上櫃公司董

事進修推行要點進修體系

機構認可審核原則」認可

之機構。

第三款略。

四、董事參加 OECD 等國

際組織或世界主要證券市

場邀請之專題講座、研討

會、座談會等，其主題符

合第五條「進修範圍」所

列內容者。

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

修推行要點進修體系機構

認可審核原則」認可之機

構與其他機構共同舉辦

時，應確保其他機構具備

相當資格條件。

第六條 (進修體系)：

上市上櫃公司安排董事、監

察人進修，應由下列單位舉

辦，符合第五條「進修範圍」

所列內容之專題講座、研討

會、座談會、進修課程:

第一款略。

二、依「上市上櫃公司董

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進

修 體 系 機 構 認 可 審 核

原則」認可之機構。

第三款略。

四、董事、監察人參加 OECD

等國際組織或世界主要證

券市場邀請之專題講座、研

討會、座談會等，其主題符

合第五條「進修範圍」所列

內容者。

一、配合 111年起上

市櫃公司全面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監

察人制度，調整法規

內容，刪除監察人相

關文字。

二、為鼓勵各機構開

設多元化的董事進

修課程，並兼顧進修

課程品質，修正第一

項明定進修課程應

由經認可之機構擔

任主辦機構，並新增

第二項主辦機構與

未經認可之機構共

同舉辦課程時，應確

保其他機構具備相

當資格條件(例如訓

練 場 地 及 專 職 人

員)，以強化對訓練

機構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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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進修之安排與資

訊揭露）：

上市上櫃公司應瞭解所有

董事之學經歷及專業背

景，衡酌公司之經營主軸

與主要業務發展方向，以

適當安排各成員之進修時

段及進修內容。

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應定

期向公司申報進修證明。

上市上櫃公司應定期檢視

董事之進修情形。

上市上櫃公司應依「公司

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

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

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之規定，於公開說明

書、年報、公開資訊觀測

站及公司網站揭露董事之

進修情形資訊。

依進修要點認可之進修機

構應將公開招生之進修課

程中英文資訊同時公告

於公司治理中心網站「董

事訓練資源專區」。

第七條（進修之安排與資訊

揭露）：

上市上櫃公司應瞭解所有

董事、監察人之學經歷及專

業背景，衡酌公司之經營主

軸與主要業務發展方向，以

適當安排各成員之進修時

段及進修內容。

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應定期向公司申報進修

證明。上市上櫃公司應定期

檢視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

形。

上市上櫃公司應依「公司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

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公

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

事項準則」及「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於公開說明書、年報、公開

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揭

露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資訊。

依進修要點認可之進修機

構應將公開招生之進修課

程中英文資訊同時公告

於公司治理中心網站「董監

訓練資源專區」。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

公司全面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制度，調整法規內

容，刪除監察人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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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進修體系機構認可審核原

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

推行要點進修體系機構

認可審核原則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

人進修推行要點進修體

系機構認可審核原則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公

司全面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

調整法規名稱，刪除監

察人相關文字。

一、為確保董事進修之品

質，依「上市上櫃公司董

事進修推行要點」（下稱

進修要點）第六條，訂定

本進修體系之機構認可

審核原則。

一、為確保董事、監察人

進修之品質，依「上市上

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

推行要點」（下稱進修要

點）第六條，訂定本進修

體系之機構認可審核原

則。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公

司全面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

調整法規內容，刪除監

察人相關文字。

二、申請為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依進修要點第

六條認可之機構，應符合

下列資格條件：

第一、二款略。

（三）最近三年內未經主

管機關、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廢止認定辦理會

計主管專業訓練、內部稽

核人員職前及在職訓

練、董事進修或金融業務

相關之教育訓練者。

第四、五款略。

二、申請為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依進修要點第

六條認可之機構，應符合

下列資格條件：

第一、二款略。

（三）最近三年內未經主

管機關、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廢止認定辦理會

計主管專業訓練、內部稽

核人員職前及在職訓

練、董監進修或金融業務

相關之教育訓練者。

第四、五款略。

配合 111年起上市櫃公

司全面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制度，

調整法規內容，刪除監

察人相關文字。

六、

經認可之進修機構，應於

開課前將公開招生之進

六、

經認可之進修機構，應於

每年十月底前檢附次年

因應董事進修課程與時

俱進之多元化需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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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程中英文資訊同時

公告於公司治理中心網

站之「董事訓練資源專

區」。

經認可之進修機構與其

他機構共同舉辦進修課

程時，應確保其他機構具

備相當資格條件。

第三項略。

進修機構如有未符合本

審核原則相關規定時，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得

廢止其為進修機構之認

可。

度課程名稱、內容大綱、

課程日期、時數與講師個

人學經歷等預定辦理課

程之工作計劃，陳報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次一年度預定辦理課程

之工作計劃與實際開辦

情形不符者，應於課程舉

辦前將修正後之相關內

容陳報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

第三項略。

前三項陳報之內容不符

合本審核原則之規定

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得廢止其為進修機構

之認可。

正第一項前一年度檢附

計畫之規定，改於開課

前應將公開招生之進修

課程中英文資訊同時公

告於公司治理中心網站

之「董事訓練資源專

區」。

為維持進修課程品質，

修正第二項經認可之進

修機構與其他機構共同

舉辦進修課程時，應確

保其他機構具備相當條

件(例如訓練場地及專

職人員)。

為強化對訓練機構之管

理，修正第四項條文。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進修機構認可申請書

一、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 負責人

機構地址 統一編號

聯 絡 人 電 話 傳 真

二、為申請辦理「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進修機構之認可，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

行要點進修體系機構認可審核原則」，檢具如下相關文件及證明。

□ (一) 進修機構設立登記證影本乙份

□ (二) 最近一年機構之結算申報書影本乙份

□ (三) 專職人員勞保卡影本或在職證明文件

□ (四) 由地方政府建管或工務單位核發之當年度有效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

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乙份

□ (五) 由地方政府消防單位核發之當年度有效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收執聯」影本乙

份

□ (六) 具使用一年以上之訓練場地使用權證明影本乙份（如：所有權狀或租賃契約）

□ (七) 教務規章

□ (八) 前二年度及當年度實際辦理訓練課程資料

□ (九) 預定一年內辦理課程之工作計畫

三、本機構聲明所報申請進修機構認可之各項申請文件及資格皆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

點進修體系機構認可審核原則」之規定，如有申報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同意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撤銷本機構辦理董事進修之資格，特此聲

明。

申請機構及負責人大小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